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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管民二初字第613号

原告郑州觅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小明，河南五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路羽，河南五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郑州诺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思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石景美，男，郑州市管城区西大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苑华辰，男，郑州市管城区西大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郑州觅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觅垚公司）诉被告郑州诺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觅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张小明、张路羽，被告诺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

人石景美、苑华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4年10月25日与被告签订《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为“私享

夜幕”活动进行策划，费用为人民币107000元，被告应于2014年10月25日前支付原告合同金额3

0%的预付款，尾款应于活动结束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一次性支付，逾期将承担每日5‰的合同违

约金。同时，该合同第五条第三款约定，被告中途终止协议的应按合同总金额50%向原告支付违

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为完成该活动，积极筹备活动所用的器材设备，安排演艺人员，然而

被告中途终止合同，经多次协调无果，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

53500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违约金535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合同虽然签订，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电话通知被告合同不再履行，故原

告诉请缺乏证据，不应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5日，觅垚公司（乙方）与诺言公司（甲方）签订《合同》一

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为“私享夜幕”活动的专业公司，策划项目内容包括活动现场

的策划与布置、活动部分包装方案、现场监控、活动执行；活动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本合同

费用共计107000元，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将采用银行转账或现金的方式，于2014年10月25日前

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预付款合计32100元，合同尾款将于活动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

清，逾期将承担每日5‰的合同违约金；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如果

甲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费用，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承担逾期支付金额的

每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及其他违约金；如甲方中途终止协议，应按本合同总金额的50%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对于已执行部分，则需向乙方支付全部费用，若上述费用不足以赔偿乙方损失，应

由甲方另行赔偿，若乙方未能按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如期展开活动，应赔偿甲方因此所造成的一

切损失。合同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执，引起争诉。

在诉讼过程中，诺言公司提交录音资料及徐晖的证人证言，称录音资料是觅垚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伟与其公司总监徐晖的通话录音，王伟于合同签订后打电话给徐晖，通知合同不再履



行，故其不存在违约行为。觅垚公司对诺言公司上述陈述及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其法定代表人

王伟拒不到庭对上述录音证据进行质证。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

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称其不履行合同是因原告法定代表人通知其不

再履行合同，并提交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原告虽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

证据反驳，且其法定代表人作为被录音人拒绝到庭对录音进行质证，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

予以采信。原告称被告违约，与事实不符，其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州觅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71元，由原告郑州觅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

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审　判　长　　徐苗苗

人民陪审员　　秦瑞华

人民陪审员　　何长海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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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本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
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许可，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与裁判文书库及其内容的链接，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不得拷贝或传播本裁
判文书库信息。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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